绍 兴 市 水 利 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绍市水利行罚字[2012]第06号 

被处罚人：黄秋风   性 别：男     年    龄：42岁
个人工商户注册号：绍兴市越城区栖凫村椅子山黄沙加工场    
住    址：诸暨市浬浦镇枫林村向阳路29号

2012年3月20日下午，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轧砂场检查过程中，发现被处罚人黄秋风经营的绍兴市越城区栖凫村椅子山黄沙加工场涉嫌违法向河道排放泥浆，当场发出《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经营的绍兴市越城区栖凫村椅子山黄沙加工场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12年3月20日擅自向鉴湖镇马路水库溢洪道排放泥浆。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1、询问笔录一份，记录执法人员于2012年3月21日对当事人的询问及其陈述；
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二份，记录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的绍兴市越城区栖凫村椅子山黄沙加工场向马路水库溢洪道排放泥浆的现场检查（勘验）情况及泥浆水流入坡塘江示意图；

3、排放泥浆及流经水域现场照片；
4、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一份；
根据以上查实的违法行为，2012年4月6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水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绍市水利听告字〔2012〕第6号），当事人逾期未向我局提出听证要求。
我局认为：当事人经营的绍兴市越城区栖凫村椅子山黄沙加工场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12年3月20日擅自向鉴湖镇马路水库溢洪道排放泥浆，泥浆通过田里的排水沟流入坡塘江，致使坡塘江水体浑浊。该行为已违反了《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为加强河道管理，现依据《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处以罚款叁万元整（30000元）；

被处罚人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内容，所处罚款应持本决定书交至市工行城北支行（账号：1211014029200116263，地址：市区人民西路52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被处罚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绍兴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水利厅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拒不履行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